
 
 

 

 

 

  

 

 
 

   

 
   

   

                                                       
 

  

    
  

  

  

  
  

 
  

   

 

   
  

 

 

       
 

 

 
  

 

 

  

  

  

  

 

 
  

  

  

   
 

表格 LE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 618章) 

升降機/自動梯的種類許可申請


請參閱「表格 LE1備註」，並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 

致 : 機電工程署署長 ("署長" )

第 1部 申請人資料 (此部分須由申請人填寫) 

申請人/公司: 電話號碼: 

只供本署填寫

申請號碼: 

日期: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聯絡地址: 

(室) (樓) (座) 

(大廈名稱) 

(屋苑名稱) 

(街道號碼及名稱) 

(地區) 

(注意: 本署會以上述地址與申請人 /公司聯絡及郵寄函件。)

對以下作出種類許可: 

☐ 升降機型號及/或安全部件 ☐ 自動梯及/或安全部件 

*第 2部 升降機系統 

無機房升降機 ☐ 是 ☐ 否

型號: 種類檢驗證明書編號: 

認證機構/測試實驗所: 

製造商: 

地址: 

ISO9001 證書編號 : 
認證機構: 

額定負載, 千克: 額定速度, 米/秒: 最大行程高度, 米: 

纜比系數: 平衡系數: 

*將不適用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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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部件

請選擇以下作出申請的部件 

☐ 機廂上升超速保護裝置 

☐ 限速器 

☐ 機廂非預定移動保護裝置 

☐ 緩衝器 ☐ 層站門及機廂門鎖門裝置 

☐ 安全鉗 

☐ 包含電子部件的安全電路 

*第 2甲部 機廂上升超速保護裝置 

型號
製造商 

[附有 ISO9001

認證及發出日期] 

額定
負載, 

千克

額定
速度, 

米/秒

動作
速度, 

米/秒

纜比
系數

平衡度, 

% 

種類檢驗證明書編號 
[附有測試機構
及發出日期] 

*第 2乙部 緩衝器

型號
製造商 

[附有 ISO9001

認證及發出日期] 

類型, 結構
負載 

(P+Q), 

千克

額定
速度, 

米/秒

動作
速度, 

米/秒

最大
行程, 

毫米

種類檢驗證明書編號 
[附有測試機構
及發出日期] 

*將不適用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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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丙部 層站門及機廂門鎖門裝置 

型號
製造商 

[附有 ISO9001 認證
及發出日期] 

層站門/機廂門類型
接點功率 

(交流及/或直流) 

種類檢驗證明書編號 
[附有測試機構
及發出日期] 

*第 2丁部 限速器

型號
製造商 

[附有 ISO9001 認證
及發出日期] 

額定
速度, 

米/秒

上升電氣
動作速度,

秒/米 
(如有) 

上升機械
動作速度,

秒/米 
(如有) 

下降電氣
動作速度,

秒/米

下降機械
動作速度,

秒/米

種類檢驗證明書編號 
[附有測試機構
及發出日期] 

*第 2戊部 安全鉗

型號
製造商 

[附有 ISO9001 認證
及發出日期] 

導軌  (潤滑
如否) 

總負載 
(P+Q), 

千克

額定
速度, 

米/秒

動作
速度, 

米/秒

種類檢驗證明書編號 
[附有測試機構
及發出日期] 

*將不適用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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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己部 機廂非預定移動保護裝置 

型號
製造商 

[附有 ISO9001 認證及發出日期] 
額定負載, 千克

種類檢驗證明書編號 
[附有測試機構及發出日期] 

*第 2庚部 包含電子部件的安全電路

型號
製造商 

[附有 ISO9001 認證
及發出日期] 

類型 描述
種類檢驗證明書編號 

[附有測試機構
及發出日期] 

*將不適用者刪去 
Form LE1 (12/2012)  Page 4 



 
 

 
 

 

 

 

 
 
 

 

 

  

  

  

  

 

 

  
 

 
 

   

   

   

   
 

 

 

 

 

 

  
   

 

 

       

       

       

       

       
 

 

  

 

 

 

 

 

 

 

 

 
 

 

*第 3部 自動梯

型號: 種類檢驗證明書編號: 

認證機構/測試實驗所: 

製造產: 

地址: 

ISO9001證書編號 : 
認證機構: 

傾斜角度, 度 最大額定速度, 米秒 提升高度, 米 

*第 3甲部 梯級或踏板

型號
製造商 

[附有 ISO9001 認證
及發出日期] 

物料
闊度, 

毫米
深度, 

毫米
滾輪相距距離, 

毫米

種類檢驗證明書編號 
[附有測試機構
及發出日期] 

*第 4部 其他資料

如申請中附有任何其他資料，請註明  (如有需要，請將資料夾附到表格中): 

*將不適用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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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LE1備註 

1. 如有任何資料未能提供及不適用，請填上「 不適用 」 。 
2. 如有任何附加資料並不包括在本表格中，請在「 其他資料 」 部份提供細節。

所需提供資料

製造商資料: 

1.	 製造商的名稱及地址。 

2.	 製造商的歷史。 
3.	 製造商的組織架構。 

4.	 製造廠房的規模、地點及生產能力。 

5.	 產品種類及每年產量。 

6.	 其他有關資料(例如介紹小冊子、以往工程項目的資料等) 。

新升降機/自動梯品牌/型號的一般規格: 

7.	 升降機/自動梯/電動垂直升降台型號的種類檢驗證明書。 

8.	 型號及其應用範圍(如運作負載、速度及提升高度)。 

9.	 每個升降機型號的安全鉗類型、限速器、緩衝器、門鎖、纜索大小、纜索數量、導軌大小及控制模式。 

10.	 每個自動梯型號的附加制動器類型、限速器、驅動鏈條大小、驅動鏈條數目及控制模式。 

11.	 從製造商確認有關升降機/自動梯的品牌/型號是根據《升降機及自動梯設計及構造守則》的規定而設計及建造。 

12.	 如安全部件(如安全鉗、限速器及機廂上升超速保護裝置等 ) ，從製造商確認有關安全部件是適合該升降機型號

及與該升降機型號兼容。 

13.	 如主要元件 /部件是由其他製造商所提供，則須加以識別，並要求有關製造商確認其設計及製造均符合《升降機及自動梯設

計及構造守則》的規定。 

14.	 其他有關資料(例如介紹小冊子、以往工程項目資料等)。

種類檢驗證明書: 

15.	 由認可獨立測試機構所發出的種類檢驗證明書及報告: 

如屬升降機:-

(i)	 安全鉗; 

(ii)	 限速器; 

(iii)	 緩衝器; 

(iv)	 層站門及機廂門鎖門裝置; 

(v)	 機廂上升超速保護裝置; 

(vi)	 機廂非預定移動保護裝置; 及 
(vii)	 包含電子部件的升降機電路。

如屬自動梯:-

(i)	 梯級或台板。 

16.	 確保所有遞交的種類檢驗證明書及測試報告是有關文件的真確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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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資料 
17. 如技術資料和狀態有任何《設計守則》的地方，請輔以備註列出並概述相關防護措施。 

18. 安裝、操作及保養手冊。 

19. 附註解的電源電路及安全電路的電力線路圖。 

20. 製造商發出的符合歐盟標準聲明，表示已符合 EN12015 及 EN12016 的電磁兼容性規定。 

21. 圖則、圖解及計算。 

22. 製造商發出的保養編程表。 

23. 纜索大小、纜索數量、導軌大小等資料，以及產品目錄。

品質保證制度 

24. 包括升降機/自動梯型號及有關安全部件製造商的品質保證證書  (如 ISO 9001)。

訓練及技術支援安排 

25. 製造商所作出的訓練安排，以確保工程人員及工程師能夠熟習有關產品。 

26. 註冊承辦商為有關產品進行安裝及保養時，提供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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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2）  

 

 

重要通知  

 

任何人士試圖向任何政府人員提供利益（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定義），以影響本申請的結果，即構成《防

止賄賂條例》所訂的罪行，並導致有關申請無效，而機電工程署會向廉政公署舉報個案。如任何政府人員或其代理人就

本申請向你索取利益，你應向廉政公署舉報（電話號碼：2526 6366）。 

 

Important Notice 

 

Any attempt to offer advantage (as defined in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POBO”) (Cap. 201)) to any government 

officer with a view to influencing the outcome of this application constitutes an offence under the POBO and renders the 

application invalid.  The case will be reported to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You should report to 

the ICAC (Telephone No.: 2526 6366) if any government officer or their agent solicits an advantage from you in rela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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